
NO.（KG）1-06
办理《划定水源地保护区范围申请登记》指引

（办理单位：省厅矿产资源管理处）

办理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（国务院第240号令）

提供材料：

1、划定水源地保护区范围的申请报告；

2、划定矿区范围申请登记书；

3、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；

4、勘查报告与审批决议书；

5、技术鉴定书（指矿泉水）；

6、储量认定书（登记书）；

7、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图；

8、水利部门出具的取水许可证；

9、有效期内的勘查许可证影印件；

10、县、地级以上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意见。

办理程序：提交申请资料→受理（检查资料，确定是否受理）→审查→审核→复核→向上级请示→上级主管领导同意后批复

办理时限：40个工作日内送上级审批


